
附件1

省级储备冻猪肉备选承储企业
	序号
	地区
	企业名称

	1
	成都
	中食成都冷藏物流有限公司

	2
	
	四川金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

	3
	
	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

	4
	
	四川欣康绿食品有限公司

	5
	
	成都市金正食品有限公司

	6
	遂宁
	遂宁市高金食品有限公司

	7
	眉山
	眉山市金锣食品有限公司

	8
	
	四川坤泉食品有限公司


附件2

省级储备承储企业基本条件

    （一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生猪屠宰或肉类加工企业、经营企业，且为国家级或省级农业产业化企业或其持股51%以上的企业。

    （二）具有全资或持有51%以上股份的储存冷库。冷库应符合《中央储备肉冻肉储存冷库资质条件》（SB/T10408-2013，见附件1）。承储企业与冷库应在同一设区的市内。

    （三）具有较好的信誉、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，没有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财务状况良好，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%。

（四）近三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、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或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记录。

备注：参照原《四川省省级储备冻猪肉管理办法》，承储企业冷库储存能力应在3000吨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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